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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佰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品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佰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风聚能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

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重庆佰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萤光智慧农业发展（广东）有限公司、河北佰宏

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杜乐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猎迅（菏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信树碳汇科

技有限公司、广州佰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欧寰全重实验室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庞森祥、高嘉宾、檀润华、张建军、杜光远、翟俊汉、吴自成、李丹、汤惠红、

王铁军、周圆锋、赖建宏、路克民、张建、崔红波、毛宝琪、龚志国、李伟伟、刘新龙、庞琨鸿、庞显

盈、陈晓、赵西锋、宋紫衫、李霞、何文挺、陈燕平、陈志军、武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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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效垂直轴微风发电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型高效垂直轴微风发电机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

了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高效磁阻电机进行直流发电的新型高效垂直轴微风发电机（以下简称发电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55  旋转电机  定额与性能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  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55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h：锤击试验 

GB/T 2900.53  电工术语  风力发电机组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797.5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降水和风 

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2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 3 部分：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  电磁兼容  限值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16A小于等于75A连接到公用低压系统的设备

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 

GB/T 17626.11—202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 11 部分：对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16 A

设备的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 17646—2017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 

GB/T 18451.2  风力发电机组  功率特性测试 

GB 23313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  发射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53、GB/T 17646—201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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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 4.1 

4.1.1 正常使用条件 

发电机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下正常运行： 

a) 海拔：≤2 000 m； 

b) 环境温度：-20 ℃～50 ℃； 

c) 相对湿度：5%～95%； 

d) 大气压强：80 kPa～110 kPa； 

e) 当运行地点的海拔和环境空气与规定不符时，按 GB/T 755 的规定。 

发电机应在下列电源条件下正常运行： 

a) 交流输入电压：380 V±15%； 

b) 交流电源频率：50 Hz±1 Hz。 

4.1.2 特殊使用条件 

如果发电机在异于 4.1.1 规定的条件下使用，用户应在订货时提出，并与制造商或供货商取得协

议。 

外观和结构 4.2 

4.2.1 发电机表面不应有裂纹、变形，防腐涂层应均匀且附着力强，无脱落、刮擦现象。 

4.2.2 垂直轴叶片形状应对称，表面应光滑，不应有明显划痕、磨损和腐蚀痕迹。叶片与主轴连接应

牢固，通过扭矩测试，连接部位不应有松动迹象。在静态平衡测试中，叶片旋转应平衡。叶片性能应良

好，偏差应在允许范围内。 

4.2.3 主轴表面应光滑，不应有弯曲、磨损等缺陷。支撑结构应稳定，各连接螺栓应紧固，经过力矩

检查，均达到规定扭矩值。底座安装应平稳，与地面固定应牢固，抗倾覆性能应满足设计标准。 

4.2.4 导流装置（如有）安装位置准应确，结构应完整，不应有变形、损坏，应能有效引导气流进入

叶片工作区域。 

4.2.5 发电机内印刷线路板、接插件等电路应进行防潮湿、防霉变、防盐雾处理。 

4.2.6 发电机钢质外壳和暴露在外的钢质支架、零件应采取双层防锈措施，非铁质的金属外壳也应具

有防氧化保护膜或进行防氧化处理。 

启动风速和风向适应 4.3 

发电机启动风速应不大于 2.5 m/s，且在任意风向均能正常启动。 

功率 4.4 

发电机应具备一定的功率特性，并能通过功率特性试验。 

效率 4.5 

发电机在额定工况下，效率应不小于 25%。 

抗风性能 4.6 

发电机应能承受 GB/T 4797.5 中规定的不同地区最大风速的侵袭。经抗风测试后，结构应无损坏，

各部件应正常运行，性能参数应无明显变化。 

噪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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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在额定风速下运行时，噪声应不大于 65 dB（A）。 

温升 4.8 

正常工作时，发电机内部各发热元器件及各部位的温升应不超过表 1 的规定。 

表1 发电机各部件极限温升 

部件或器件 
极限温升 

K 

功率开关器件 70 

整流变压器、电抗器（B 级绝缘绕组） 80 

与半导体器件的连接处 55 

与半导体器件的连接处的塑料绝缘线 25 

铜与铜 

铜搪锡——铜搪锡 

50 

60 

 

环境适应性 4.9 

4.9.1 低温工作 

发电机在（-20±2）℃ 的温度下持续进行 2 h 低温试验，应能正常工作，性能参数应无明显变化。 

4.9.2 高温工作 

发电机在（50±2）℃ 的温度下持续进行 2 h 高温试验，应能正常工作，性能参数应无明显变化。 

4.9.3 交变湿热 

发电机在（40±2）℃ 的温度下进行试验，循环次数为 2 次。试验结束后，恢复至正常大气条件，

通电后检查发电机各项性能应正常。 

4.9.4 撞击 

在距离发电机 0.4 m 处用 5 kg 的重物撞击发电机（冲击能量为 20 J）。试验结束后，发电机的 

IP 等级应不受影响，绝缘性能应不降低，门的操作和锁止点不应出现损坏。 

4.9.5 振动 

在振动试验各测试条件下，发电机各部位振动速度有效值应小于 4 m/s
2
，运行应平稳。 

防护等级 4.10 

发电机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T 4208—2017 中 IP65（室外）的规定。  

电气安全 4.11 

4.11.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发电机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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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额定绝缘电压 Ui 

V 

电气间隙 

mm 

爬电距离 

mm 

Ui≤60 3.0 3.0 

60＜Ui≤300 5.0 6.0 

300＜Ui≤700 8.0 10.0 

注1：当主电路与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的额定绝缘电压不一致时，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可分别按其额定值选取。 

注2：具有不同额定值主电路或控制电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应按最高额定绝缘电压选取。 

注3：小母线、汇流排或不同级的裸露的带电导体之间，以及裸露的带电导体与未经绝缘的不带电导体之间的电气

间隙不小于 12 mm，爬电距离不小于 20 mm。 

 

4.11.2 绝缘电阻 

发电机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 

MΩ。 

4.11.3 工频耐压 

发电机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按其工作电压应能

承受表 3 所规定历时 1 min 的工频耐压试验（也可采用直流电压，试验电压为交流电压有效值的 1.4 

倍），试验过程中应无绝缘击穿和闪络现象。 

表3 耐压试验等级 

额定绝缘电压 Ui 

V 

绝缘电阻测试仪器电压等级 

V 

工频耐压试验电压 

kV 

冲击耐压试验电压 

kV 

Ui≤60 250 1.0（1.4） 1 

60＜Ui≤300 500 2.0（2.8） ±2.5 

300＜Ui≤700 1 000 2.4（3.36） ±6 

700＜Ui≤950 1 000 2×Ui+1.0（2.8×Ui） ±6 

注： 括号内数据为直流介质强度试验值。 

 

4.11.4 冲击耐压 

发电机各带电回路、各带电电路对地（金属外壳）之间，按其工作电压应能承受表 3 所规定标准

雷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试验过程中应无击穿放电。 

4.11.5 接地 

4.11.5.1 发电机金属壳体应设置接地螺栓，其直径应不小于 6 mm，并应有接地标志。 

4.11.5.2 所有作为隔离带电导体的金属隔板、电气元件的金属外壳以及金属手柄等均应有效接地，连

续性电阻应不大于 0.1 Ω。 

4.11.5.3 应采用保护导体将发电机组主体框架与发电机控制箱的门、盖板、覆板和类似部件进行连接，

保护导体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2.5 mm
2
。 

4.11.5.4 接地母线和箱体之间的所有连接应避开（或穿透绝缘层）喷漆层，以保证有效的电气连接。 

4.11.6 雷电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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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GB/T 17646—2017 中 9.5 的规定。 

电磁兼容性 4.12 

4.12.1 静电放电抗扰度 

发电机应能承受 GB/T 17626.2—2018 中规定的 3 级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4.12.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发电机应能承受 GB/T 17626.3—2023 中规定的 3 级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4.12.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发电机应能承受 GB/T 17626.4—2018 中规定的 3 级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4.12.4 浪涌（冲击）抗扰度 

发电机应能承受 GB/T 17626.5—2019 中规定的 3 级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4.12.5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 

发电机应能承受 GB/T 17626.11—2023 中规定的电压试验等级在 0%、40%、70% 的额定工作电压

的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 

4.12.6 传导和辐射发射限值 

发电机的电源端口应符合表 4 规定的传导发射限值，外壳端口应符合表 5 规定的辐射发射限值。 

表4 传导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MHz 

发射限值 dB 

μV 

准峰值 平均值 

0.15～0.5（不含） 79 66 

0.5～30 73 60 

表5 辐射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MHz 

在 10 m 测量距离处辐射发射限值 dB 

μV/m 

30～230 40 

230（不含）～1 000 47 

 

4.12.7 谐波电流限值 

当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的 50%～100% 时，发电机总谐波电流含有率应不大于 8%。 

耐久性 4.13 

发电机应按 GB/T 17646—2017 的规定进行至少 6 个月的并满足不同风速段运行时间要求的耐久

性试验。 

可靠性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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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应不小于 26 280 h。 

安全防护 4.15 

4.15.1 发电机的安全防护应符合 GB/T 17646—2017 的要求，应保证发电机运行时不超过最大工作转

速，且在停机风速下能自动或人工停机。 

4.15.2 发电机的防护系统或装置应符合 GB/T 17646—2017 中 8.2 的规定。 

4.15.3 发电机电气系统的保护装置在负载端发生短路时，应及时动作以保证电气设备无任何损坏。 

4.15.4 发电机丧失负载时应能紧急停机。 

5 试验方法 

外观和结构 5.1 

目测结合实际操作检验。 

启动风速和风向适应 5.2 

在不同风向（0°～360°，每隔 45°）和不同风速条件下进行多次启动测试，观察不同风向下发

电机启动是否正常，并计算启动风速的平均值。 

功率 5.3 

按 GB/T 18451.2 的相关规定进行。 

效率 5.4 

根据测量的输入风能和输出电能计算发电机效率。 

抗风性能 5.5 

模拟最大设计风速 25 m/s 的强风环境，观察结构有无损坏，各部件是否正常运行。抗风测试后检

测性能参数有无明显变化。 

噪声 5.6 

在距离发电机 18 m 处，分别在不同风速下使用噪声计测量发电机运行噪声。 

温升 5.7 

在发电机内部各发热元器件及各部位预埋热电偶，实时监测温度变化。 

环境适应性 5.8 

5.8.1 低温工作 

按 GB/T 2423.1 的规定进行。 

5.8.2 高温工作 

按 GB/T 2423.2 的规定进行。 

5.8.3 交变湿热 

按 GB/T 2423.4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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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撞击 

按 GB/T 2423.55 的规定进行。 

5.8.5 振动 

使用振动分析仪测量发电机在不同风速和运行状态下的振动情况。 

防护等级 5.9 

按 GB/T 4208—2017 的规定进行。 

电气安全 5.10 

5.10.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采用量规或游标卡尺测量规定部位的最小间隙和爬电距离。 

5.10.2 绝缘电阻 

使用绝缘电阻测试仪分别测量发电机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

壳）之间的绝缘电阻。 

5.10.3 工频耐压 

在发电机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施加表 3 所规定

的工频耐压试验电压，试验过程中观察试验部位是否出现绝缘击穿和闪络现象。 

5.10.4 冲击耐压 

在发电机各带电回路、各带电电路对地（金属外壳）之间，施加表 3 所规定标准雷电波的短时冲

击电压，试验过程中观察试验部位是否出现击穿放电。 

5.10.5 接地 

5.10.5.1 目测接地标志、接地母线和箱体之间的连接情况。 

5.10.5.2 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接地电阻。 

5.10.5.3 使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量具测量接地螺栓直径、保护导体截面积。 

5.10.6 雷电防护 

按 GB/T 17646—2017 的相关规定进行。 

电磁兼容性 5.11 

5.11.1 静电放电抗扰度 

按 GB/T 17626.2—2018 的规定进行。 

5.11.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按 GB/T 17626.3—2023 的规定进行。 

5.11.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按 GB/T 17626.4—2018 的规定进行。 

5.11.4 浪涌（冲击）抗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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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17626.5—2019 的规定进行。 

5.11.5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 

按 GB/T 17626.11—2023 的规定进行。 

5.11.6 传导和辐射发射限值 

按 GB 23313 的规定进行。 

5.11.7 谐波电流限值 

按 GB/T 17626.8 的规定进行。 

耐久性 5.12 

按 GB/T 17646—2017 的规定进行。 

可靠性 5.13 

按 GB/T 5080.7 的规定进行。 

安全防护 5.14 

    按 GB/T 17646—2017 的相关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6.1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6.2 

6.2.1 发电机出厂前，应经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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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和结构 √ √ 

启动风速和风向适应 — √ 

功率 — √ 

效率 — √ 

抗风性能 — √ 

噪声 — √ 

温升 — √ 

环境适应性 

低温工作 — √ 

高温工作 — √ 

交变湿热 — √ 

撞击 — √ 

振动 — √ 

防护等级 — √ 

电气安全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 √ 

绝缘电阻 √ √ 

工频耐压 √ √ 

冲击耐压 — √ 

接地 — √ 

雷电防护 — √ 

电磁兼容性 

静电放电抗扰度 — √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 √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 √ 

浪涌（冲击）抗扰度 — √ 

电压暂降 — √ 

短时中断抗扰度 — √ 

传导和辐射发射限值 — √ 

谐波电流限值 — √ 

耐久性 — √ 

可靠性 — √ 

安全防护   — √ 

注： “√”为必检项，“—”为非检项。 

 

6.2.3 发电机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在出厂检验中，若出现不合格项目，允许返修复试。复试合格后

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 6.3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制造商第一次试制或小批生产时； 

b) 设计、材料或工艺上的变更足以引起某些特性和参数变化时；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成批生产的发电机定期抽检，抽检时间至少 3 年一次。 

6.3.2 型式检验的样品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选 2 件做样品，1 件进行检验，1件备样。 

6.3.3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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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发电机在型式检验中，如有一项不合格或出现故障，应通过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

若加倍抽样全部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若检验仍出现不合格项目，则判定该发电机型式检验不合

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7.1 

7.1.1 发电机应在其明显的位置上设置铭牌，铭牌的内容应包括： 

a)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b) 发电机名称； 

c) 发电机型号； 

d) 外壳防护等级； 

e) 额定功率； 

f) 出厂编号； 

g) 质量（kg）； 

h) 执行标准编号。 

7.1.2 标志应清晰、牢固，不应因运输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褪色、变色、脱落。 

包装 7.2 

7.2.1 包装应能保证在正常的储运条件下不致因包装不善而导致发电机受潮与损坏。 

7.2.2 发货用的包装箱外壁的文字标示应清楚整齐，内容包括发货地点及制造商名称、收货地点及收

货单位名称、发电机型号及产品编号，包装箱内应有零部件清单、箱外应有“小心轻放“防湿”等字样。 

7.2.3 包装箱内应有下列文件： 

a) 使用说明书（符合 GB/T 9969 的规定）； 

b) 产品合格证； 

c) 装箱单； 

d) 随机备件、附件及其清单； 

e) 其他相关技术文件。 

运输 7.3 

7.3.1 运输过程中各部件不能有撞击、位移和晃动。 

7.3.2 吊装过程应平稳，各部件不能有摔打、撞击倒置现象。 

7.3.3 运输过程中要防潮、防雨，不应淋湿。 

贮存 7.4 

包装好的发电机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远离火源，避免重压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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